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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当前，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存在

竞合与冲突， 阻碍了实践中环境司法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 也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究其原因， 在于二者具有相同的功能和诉讼

请求： 都以预防和救济环境公共利益为目的， 在制度功能上具有统一性， 诉

讼请求具有较高的重合性。 对此， 应重新审视二者的应然定位与制度逻辑，

设置必要的统筹措施， 实现“两诉” 的有机衔接， 从而推动形成环境司法内部

机制的协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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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统筹

一、问题的提出

2021 年， 最高人民法院

在《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试行）》

中， 明确了环境公益诉讼与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竞合的处

理规则， 集中在第 16、 17、

18 条， 主要表现为对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地位的在

制度设计上的确认。

然而， 这并未解决政府作

为特殊主体对同一生态环境损

害所具有的执法权和民事索赔

权竞合的处理。 由于二者的诉

讼目的与标的均指向环境公共

利益， 因此， 同一行为导致的

环境侵害均有可能同时落入二

者的规制范畴， 进而产生了相

对复杂的、 处于不同诉讼制度

间的衔接问题， 既阻碍了环境

司法对环境公共利益的及时有

效保护，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调研发现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是一种

并行的关系， 只要原告具备法

定资格就可行使起诉权， 哪方

率先起诉就适用哪方所属的诉

讼制度。 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往往处于无条件

优先的地位， 导致环境公益诉

讼的空间被严重挤压， 事实上

打击了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也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态环境公

益保护的力度。

从法律依据来看， 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在 《环境保护法》

《民事诉讼法》 中已有明确规

定， 其在公益诉讼范畴中的理

论归属已然清晰。 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主要以相关政策

文件为制度渊源， 实质上并不

属于传统司法领域所规定的基

本诉讼类型。 因此， 对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定位的确定是

二者统筹的基本前提。

三、理论分析

（一） 应然定位与现实困境

事实上， 二者在制度设计

的功能定位上各有侧重： 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基于“自

然资源国家所有权” 而提起的

民事诉讼， 而“环境公益诉讼

本质上是一种受害人以外的

‘第三者’ 诉讼”， 二者的请求

权基础显然不同。

然而， 制度设计之初的功

能定位并不必然导致实践中具

体案由划归与诉请回应的泾渭

分明。

究其原因， 在于指向重合

下的适用无序： 二者涉及的损

害客体具有一致性。 面对某一

生态要素的减损， 既涉及基于

国家所有权的自然资源的要素

灭失， 也涉及环境公共利益的

损失。 两种抽象概念背后所指

向的具体自然资源要素的破坏

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破坏

是一致的， 只有在某些特殊情

形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理

论区分。 究其原因， 在于二者

具有相同的功能和诉讼请求：

都以预防和救济生态环境利益

损害为目的， 在制度功能上具

有统一性， 诉讼请求具有较高

的重合性。 基于此， 应重新审

视二者的应然定位与制度逻

辑， 进而推动形成环境司法内

部机制的协同格局。

（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的再定位

生态环境损害这一概念的

基本落脚点在于“损害”。

一般认为， “损害是不利

于受害人的客观真实的事实，

具有‘不利性’”， 法律上的

“损害” 等同于“不利益” 或

“利益的减损与灭失”。 对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的认识可以以其

所保障的基本利益为起点展开

探讨。 从损害后果看， 自然资

源要素灭失后所引发的， 不仅

是国家所有权基础上的财产性

损害， 更重要的在于对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破坏， 是对上述

生态利益的损害。 从本质上

讲， 这种生态利益类型属于环

境公共利益的范畴， 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即是对环境公共

利益的救济。 同时， “环境公

益诉讼在我国的确立， 是立法

和司法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开

出的一剂良方”。 二者在环境

公共利益的指向上具有一致

性。 基于此， 可将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的类型归属定位在

公益诉讼范畴之中， 以实现其

对公益诉讼制度的适用与遵

循， 实现其与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的整合。

（三）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整合路

径

就具体整合路径而言， 当

前存在两个核心问题有待解

决： 其一， 行政机关的环境公

益诉讼原告资格合法性不足；

其二， 不同主体间在提起两类

诉讼的顺位上存在冲突和竞

合。 为此， 应通过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的立法予以针对性

回应。

具体而言， 一是要在立法

中明确行政机关可以作为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 明确赋予

国务院授权的省级、 市地级政府

指定的有关部门或机构提起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二是要明确行政机关作为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前提，

即仅就经磋商未达成一致的生

态环境损害案件提起。 其他情

况下， 按照 《环境保护法》 第

58 条既定的原告范围顺位提起。

通过界定行政机关作为原告的

提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

范围，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职

权滥用的风险。 通过对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类型主体资格的确认

及案件范围界定， 实现环境公

益诉讼制度的系统整合。

四、结论

对环境公共利益的系统性保

障是建设美丽中国背景下， 环

境司法的主要任务与核心目标。

通过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的公益诉讼性质， 为其与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衔接提

供理论基础。 同时， 明确经磋

商未达成一致的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案件可以由行政机关

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以确

定环境司法内部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之间的基本格局及适用顺位。

在此基础上， 应围绕环境公共

利益的司法保障， 不断展开环

境司法的制度协同与体系优化，

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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